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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大中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GREATER CHINA F INANCIAL HOLDINGS L IMITED

網址：http://www.irasia.com/listco/hk/greaterchina/index.htm

（股份代號：431）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復牌進展之季度更新 
及 

繼續暫停買賣

茲提述大中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及二零二五年四月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上市科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4條作出的決定及聯交所就
本公司股份（「股份」）恢復買賣而設定的復牌指引（「復牌指引」）；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復牌進展之季度
更新（統稱「季度更新公佈」）；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佈，內
容有關聯交所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有關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之決定（「決
定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向聯交所上市
覆核委員會（「上市覆核委員會」）申請覆核上市委員會之決定（「覆核公佈」）。除
另有說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季度更新公佈及決定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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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提供以下有關復牌進展及預期時間表之進一步資料：

復牌指引 有關復牌進展及預期時間表之進一步資料

(i) 證明本公司遵守上市 

規則第13.24條
於本公佈日期，工業用物業業務保持穩定，倉庫滿
租。該分部繼續為本公司產生穩定收入。

由於中國酒類貿易業務的市況復甦緩慢，一般貿易
業務仍暫停經營。本公司正密切監察市場趨勢並尋
求具盈利潛力的貿易機遇，待資金充足時恢復其一
般貿易業務。

就煙草香精生產及銷售業務而言，直至二零二五年
五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取得不少於人民幣83.5百萬
元的訂單額及合約額。

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宣佈出售北京
出售集團。本集團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完成
北京出售事項。北京出售集團之所有成員公司已不
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且北京出售集團之財務資
料不再併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北京出售事項
能夠大幅減少本集團的負債淨額且本公司預計將
錄得未經審核收益。北京出售事項亦有利於移除與
北京出售集團相關的不發表意見。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宣佈出售寧
波出售集團（「寧波出售事項」）。本集團已於二零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完成寧波出售事項。寧波出售集
團之所有成員公司已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且
寧波出售集團之財務資料不再併入本集團之綜合
財務報表。寧波出售事項進一步減少了本集團的負
債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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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牌指引 有關復牌進展及預期時間表之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刊發有關其業
務營運及復牌進度的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認為其工業用物業業務以及生產及銷售煙
草香精業務足以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

(ii) 證明本公司遵守上市規
則第13.92條

繼羅瑞珊女士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獲委任
為執行董事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13.92條。

(iii) 根據上市規則刊發所有
尚未公佈的財務業績及
處理任何審核修訂意見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刊發二零二四
年全年業績。鑒於(i)無法獲得北京出售集團的賬簿
及記錄；及(ii)編製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持續經營基準的恰當
性的範圍限制，本公司核數師已作出不發表意見。
本公司其後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刊發二
零二五年中期業績。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四月
二十四日刊發二零二四年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
報告。

因此，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全部未刊
發之財務業績。

(iv) 公佈所有重要資訊，供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評
估其狀況

茲提述覆核公佈。經內部討論及諮詢專業顧問後，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向上市覆核委員
會遞交書面申請，根據上市規則第2B.06(2)條申請
將該決定轉交上市覆核委員會作進一步及最終覆
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其後向上
市覆核委員會作出書面呈請以覆核該決定。本公司
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提供及╱或披露所有
與達成復牌指引相關的必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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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股份已自二零二四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且將繼續暫停買賣，
直至另行通知。

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佈，以告知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任何有關達成復牌指引
的進度。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大中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克泉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

於本公佈發出之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克泉先生、陳征先生及羅瑞珊女士；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關基楚先生、呂子昂博士及周梁宇先生組成。


